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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和诉讼服务相“融”
群众便利程度“优+”

2022年开始，淮安法院紧扣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创新打造“优+”诉服新

模式，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为当事人提供

咨询服务和其他服务，让诉服环境更暖

心、接待过程更精细、事项办理更多元、群

众评价更高质，相关经验在全国推广。

但是，这种诉讼服务仍然限制在法院

范围和诉讼环节，有没有可能让司法服务

离群众再近一点，成为“老百姓‘家门口’

的诉讼服务”和“打官司之前的诉讼服

务”？

在“优+”诉服模式日趋成熟的基础

上，淮安中院推动全市镇级矛盾多元化解

“一站式”平台全部建成“优+”融合法庭。

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建成融合法庭（镇

级）99个、法官驿站（村级）1488个，实现

镇（街道）级全覆盖，村（社区）覆盖率达

72%。

为确保工作成效，淮安中院明确规定

每一个融合法庭配备挂钩2名法官、每一

个法官驿站配备挂钩1名法官，并推出

“站点重要议事需求时必到、突发事件发

生时必到、较大纠纷化解时必到”等“三个

必到”工作机制，将诉前解纷、法律释明、

法治宣传贯穿于融合法庭运行全过程，让

“优+”诉服走到群众“家门口”，极大提升

了基层矛盾化解的便利程度。

今年4月，清江浦区居民徐某因为漏

水问题和楼上住户发生了矛盾，楼上表示

自己刚刚买到这所房子，徐某应该找原来

的户主去反映这个问题。双方争执不下，

决定到小区对面的融合法庭“找个说

法”。法官现场调查后组织双方达成和

解，楼上用户很快找来了维修师傅，修好

了漏水处。徐某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连

声称赞：“这个融合法庭真好，一场纠纷在

‘家门口’就解决了！”

●法官工作和社会力量相“融”
纠纷化解速度“优+”

“融合法庭，‘融’是方式，‘合’是目

的、是落脚点，即以融通促整合，以整合聚

合力，以合力达共赢。”1月23日下午，全

市首家融合法庭在淮安区车桥镇丰年村

成立,淮安区法院院长黄波这样介绍融合

法庭成立的初衷。4月16日，洪泽区法院

融合法庭揭牌仪式上，除了法院领导外，

还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洪泽监管支

局、洪泽农商行及保险公司的代表参加。

原来，该融合法庭为金融法庭，以预防化

解金融类矛盾纠纷为主要职责。

除上述两家法院以外，淮安各法院纷

纷根据各自区域的纠纷特点和实际情况，

邀请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

作。针对物业纠纷数量较多的特点，淮阴

区法院在长江路街道建立以物业纠纷调

处中心和“与民同行”人大代表物业纠纷

调处工作室为基础的联动式融合法庭；为

实现土地纠纷调解、仲裁、诉讼一体联动，

涟水县法院组建以大东法庭专职调解员

为“1”、各乡镇司法调解员为“N”的“1+

N”土地资源纠纷联动调解团队；盱眙县

法院加强和辖区司法局、派出所、矛调中

心等部门的联动，打造审理涉林业纠纷案

件的“林区巡回法庭”。

原告沈某在河滩上种植豆子，被告康

某在镇上养牛。今年6月，沈某发现康某

饲养的牛啃食了大面积自己种植的豆子，

沈某索要赔偿18万元，康某只承诺赔偿

几千元，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找到了附近

融合法庭的法官。

如果按照正常诉讼程序，需要先对土

地上的豆子损失进行司法鉴定，但是司法

鉴定所需要的时间一般比较长，很可能让

沈某错过补种时间。这样不仅可能致使

这块土地今年颗粒无收，而且还会产生新

的矛盾。

为尽快化解纠纷，法官邀请当地乡贤

和涉事双方围桌而坐，轮番开展调解工

作。几个小时后，沈某与康某达成调解协

议，康某回家拿出赔偿款，沈某重新种上

了豆子。

●法院职能和社会发展相“融”
司法保障力度“优+”

某化纤公司由于在劳动用工管理方

面缺乏合规意识，存在未按照规定为劳动

者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导致部分企业退

休人员无法足额享受退休金。得知情况

后，融合法庭迅速介入并顺利化解了这场

纠纷。

然而，让企业没想到的是，融合法庭

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围绕纠纷处置中发

现的问题，主动对接该公司，提出司法建

议。在法官指导下，该公司积极给予其他

退休劳动者适当补偿，避免了十几场很可

能发展成案件的纠纷。

这并不是个例。淮安法院融合法庭

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作为重要职责，结合

辖区不同情况，打造不同类型的纠纷调处

品牌，让纠纷在成为案件前得到解决，为

企业免除后顾之忧。

因辖区内芦笋、菌菇等特色产业较

多，涟水县法院融合法庭在芦笋产业园设

立芦笋法官驿站，给当地特色产业提供司

法保障。今年以来，大东“融合法庭”涉土

地矛盾纠纷调解率超35%，为近三年来同

比最高。

立足辖区内涉台企业较多的特点，淮

安经开区法院建成全省首家涉台融合法

庭，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涉台案件在线立案、

在线调解、在线庭审等全流程网上办理，

同时整合已有机制资源打造一站式涉台

诉讼服务新平台，为涉台案件办理提供了

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为推动镇（街道）、村（居）两级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一站式”平台建设，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

化水平，7月11日，洪泽区人民法院和辖区朱坝街道

联合召开“优+”融合法庭·法官驿站工作推进会。

会议针对融合法庭建设提出要求，加强沟通联

系，建立线上互联互通机制，保持法院与镇（街道）、

村（居）的信息顺畅沟通；注重工作规范，注意工作中

信息保密和工作方式方法，确保依法规范处理；畅通

司法确认通道，对于融合法庭诉前调解成功的案件，

如需要司法确认的及时予以审查确认；重视制度建

设，街道“一站式”调处中心要配足人员设备，村（居）

人员要落实走访排查，发现矛盾及时联络处置，切实

履行工作职责。

会上，法院有关负责人还就“优+”融合法庭·法

官驿站建设工作的背景价值以及镇（街道）、村（居）

及“优+”融合法庭·法官驿站的主要工作职责等作了

介绍。 （任蕾）

洪泽区法院联合朱坝街道
召开“优+”融合法庭·法官

驿站工作推进会

日前，金湖县法院举行第二届特约监督员聘任

仪式，聘任伍华莉等18人为该院第二届特约监督员。

据了解，该院本届特约监督员是经县人大、政协

和组织部门推荐，县委政法委、金湖县法院按构成结

构择优筛选产生，人员构成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律师、企业家等，涵盖全县各行

各业。

近年来，该院牢固树立“监督就是关心、监督就

是爱护、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帮助”的理念，注重

和发挥特约监督员“隐蔽哨兵”作用。特约监督员通

过明察暗访等形式，对法院审判业务、司法作风、队

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进行全方位监督，有力有效

帮助法院查漏补缺、改进工作、纯洁队伍。

（伍晓伟 李欣）

金湖县法院
举行第二届特约监督员

聘任仪式

工作动态

父母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怎么办？

矛盾化解早 群众评价高
——淮安法院“优+”融合法庭建设工作侧记

今年以来，淮安地区新收民事
一审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1—6
月份案件增幅较 1—3月份下降
13.84个百分点。近年来，淮安法
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模式，借助
“优+”融合法庭建设工作，深度融
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诉前调解
的“调”向前进一步延伸，让大量矛
盾纠纷在诉前得以化解，赢得了社
会的广泛认可。 （孙楠 赵大为）

清江浦区法院巡回法庭开展巡回审判清江浦区法院巡回法庭开展巡回审判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争议实质化解能力，近日，淮

安市中院行政审判庭庭长何正洪应邀到洪泽区行政

中心，以“行政争议前端未病预防与末端已病治理”

为题，就行政争议成讼、败诉及其预防化解等重难点

问题，为洪泽区80余名来自各镇（街道）、区直机关的

主要负责人及分管领导开展专题授课。

何正洪从2023年全市与洪泽区案件受理审理情

况、案件量与溯源治理、败诉率与自我纠正、应诉率

与示范出庭、能动性与府院联动等五方面展开详细

讲解。

自2022年以来，淮安市中院以基层一线行政执

法人员为重点对象，开展“千案百例十家行”法治宣

讲活动，从千余件案件中选取百余件典型案例，组织

行政审判骨干到十个辖区（包括淮安工业园区和淮

安生态文旅区）开展讲课活动，累计为全市各县区包

括42个镇（街道）开展法治宣讲活动32场，受众达

2000余人次。

淮安市中院将继续深化府院联动，促进人民法

院和行政机关良性互动，推进行政争议源头化解、实

质化解，为法治政府建设贡献法院力量。 （夏瑞婷）

市中院赴洪泽
开展行政争议专题授课

年幼的姐弟俩失去父亲后，母亲却对

他们不闻不问，不久后消失不见……当监

护人未承担起抚养义务时，法官会如何判

决呢？

基本案情
2022年8月，王小甲、王小乙姐弟俩在

父亲王某某因病去世后，便跟随爷爷奶奶生

活，母亲张某对姐弟俩鲜有问津。2023年9

月，张某外出后再也没有出现。2024年1

月，爷爷因病去世，奶奶李某一人照顾姐弟

俩力不从心，遂将张某诉至法院，要求撤销

张某的监护资格，由自己担任王小甲、王小

乙的监护人，并要求张某承担抚养义务。

法院裁判
涟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申请人张某

为王小甲、王小乙的母亲,系其法定监护

人,负有对王小甲、王小乙履行法定监护职

责的义务。这一职责和义务,亦是中华民

族历史形成的家庭血亲之道德义务在法律

上的体现。被申请人张某为人母,在王小

甲、王小乙的父亲去世后更应该照顾、保护

好自己的儿女，然而张某于2023年离家外

出未归，怠于行使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

处于危困状态,故应撤销被申请人张某的监

护资格。被申请人张某对王小甲、王小乙有

抚养、教育义务，其监护资格虽被撤销，但仍

应当继续履行负担小孩抚养费的义务。

遂判决：一、撤销张某为王小甲、王小

乙监护人的资格；二、指定李某为王小甲、

王小乙的监护人；三、自2024年6月起张

某于每月20日前给付王小甲、王小乙每人

抚养费700元，直至王小甲、王小乙年满十

八周岁且能独立生活时止。

典型意义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

母抚养未成年子女更是法定义务。在成长

道路上，未成年人需要陪伴、关爱、保护、教

育和鼓励。

本案中，张某将王小甲、王小乙送至其

爷爷奶奶家中不闻不问，怠于履行监护职

责，不利于王小甲、王小乙的成长，客观上

存在变更监护人的必要性。法院的判决遵

循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也为困境

儿童维权提供了借鉴意义。

（涟法宣)

以案释法


